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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家用燃气用户意外伤害保险费率表

一、基准费率/基准保险费

保险责任

个人业务

年度基准费率/

年度基准保险费

团体业务

年度基准费率/

年度基准保险费

身故责任 0.043‰ 0.037‰

伤残责任 0.043‰ 0.037‰

医疗费用责任 0.405‰ 0.347‰

住院津贴责任 0.277 元 0.237 元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

（一）通用费率调整系数（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）

1.被保险人人数调整系数（仅适用于团体业务）
被保险人人数（人） 调整系数

30以下 1.00-1.20

30（含）-100 0.95-1.00

100（含）-500 0.90-0.95

500（含）-1000 0.80-0.90

1000（含）-5000 0.70-0.80

5000（含）-10000 0.60-0.70

10000及以上 0.50-0.60

2.燃气设备检修调整系数
项目 内容 调整系数

燃气设备

检修频率

平均每年检修1次以上 0.8-1.0

平均每年检修1次 1.0-1.3

平均每年检修1次以下 1.3-2.0

燃气设备

检修质量

燃气公司是否对从业人员进行检

测培训，上岗前是否进行专业技

能考试；对从业人员的管理制度

是否齐全，是否具有可操作性，

是否落实到位。

优秀 0.8-1.0

一般 1.0-1.3

较差 1.3-2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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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气设备检修调整系数=燃气设备检修频率调整系数×

燃气设备检修质量调整系数

3.燃气使用安全教育调整系数

项目 内容 调整系数

安全教育

培训

燃气用户所在街道、物业或管理处是否定

期与燃气公司组织各类安全教育活动；是

否对预防燃气事故有所了解来增加居民

的安全意识。

优秀 0.8-1.0

一般 1.0-1.3

较差 1.3-2.0

安全宣传

燃气公司是否定期开展宣传燃气安全使

用常识，如安全资料发放、开展安全学问

竞赛等；是否深入用户家中宣传，将安全

知识触角延伸至每个住户家庭。

优秀 0.8-1.0

一般 1.0-1.3

较差 1.3-2.0

信息反馈

燃气用户所在街道、物业或管理处是否发

觉隐患后能及时反馈燃气公司；是否与造

成隐患的住户联系，做好沟通并协调尽早

消退隐患。

优秀 0.8-1.0

一般 1.0-1.3

较差 1.3-2.0

燃气使用安全教育调整系数=安全教育培训调整系数×

安全宣传调整系数×信息反馈调整系数

4.销售渠道调整系数
销售渠道 电话销售、门店销售、直销 其他销售渠道

调整系数 0.7-1.0 1.0-1.3

5.客户忠诚度调整系数
客户忠诚度 新保 首次续保 两次及以上续保

调整系数 1.0 0.9-1.0 0.8-1.0

6.预期/经验赔付率调整系数（此系数由总公司授权使

用）
预期/经验赔付率 调整系数

40%及以下 0.4-0.8

40%-60%（含） 0.8-1.0

60%-80%（含） 1.0-1.4

80%以上 1.4-3.0

（二）医疗费用责任费率调整系数（各调整系数之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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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乘的关系）

1.医疗费用免赔额及给付比例调整系数
给付比例

免赔额（元）

80%及以

下

80%-85%

（含）

85%-90%

（含）

90%-95%

（含）

95%-100%

（含）

50以下 2.20 2.30 2.40 2.50 2.60

50（含）-100 1.30 1.40 1.60 1.80 2.00

100（含）-150 1.00 1.05 1.10 1.20 1.30

150（含）-200 0.90 0.95 1.00 1.10 1.20

200及以上 0.80 0.85 0.90 0.95 1.00

2.医疗费用保险金额调整系数
医疗费用保险金额（元） 调整系数

10000以下 1.15-1.30

10000-20000（含） 1.00-1.15

20000-30000（含） 0.85-1.00

30000-40000（含） 0.80-0.85

40000-50000（含） 0.70-0.80

50000以上 0.60-0.70

3.基本医疗范围外医疗费用保险金额占比调整系数
基本医疗范围外医疗费用保险金额占意外

伤害医疗费用保险金额的比例
调整系数

0% 1.0

5%以下 1.0-1.1

5%（含）-10% 1.1-1.3

10%（含）-20% 1.3-1.6

20%（含）-35% 1.6-2.0

35%（含）-50% 2.0-2.5

50%（含）-65% 2.5-3.0

65%及以上 3.0-4.0

4.社会医疗保险投保情况调整系数
是否投保基本医疗保险/公费医疗 调整系数

是 1.0

否 1.1

5.医疗机构类别调整系数



4 / 5

区域

公立医院 私立医院

一级医

院

二级

医院

三级

医院

非营利性医院 营利性医院

C B A C B A

调整系

数

0.85-

0.90

0.90-

0.95

0.95-

1.10

1.10-

2.25

2.25-

3.75

3.75-

5.75

5.75

-7.95

7.95

-11.55

11.55-

16.95

注：（1）A 类医院：经济发展水平、卫生健康水平高的

地区且为昂贵医院；B 类医院：经济发展水平、卫生健康水

平中等的地区且为中等价位水平医院；C 类医院：经济发展

水平、卫生健康水平较差的地区且为一般水平医院。

（2）以被保险人选择的医疗机构类别中调整系数最高

的一档作为该项调整系数。

6.保险期间届满后门诊治疗时间调整系数
保险期间届满后门诊治疗时间（日） 调整系数

7及以下 0.90-0.95

7-15（含） 0.95-1.00

15-30（含） 1.00-1.20

30以上 1.20-1.50

7.保险期间届满后住院治疗时间调整系数
保险期间届满后住院治疗时间（日） 调整系数

60及以下 0.90-0.95

60-90（含） 0.95-1.00

90-180（含） 1.00-1.50

180以上 1.50-2.00

（三）住院津贴责任费率调整系数（各调整系数之间为

连乘的关系）

1.每次事故免赔天数调整系数
每次事故免赔天数（天） 无 1 2 3 4 5 6 7及以上

调整系数 2.2 1.8 1.4 1.0 0.9 0.8 0.6 0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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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每次事故给付天数调整系数
每次事故给付

天数（天）
40及以下 40-60（含） 60-90（含） 90以上

调整系数 0.95-0.98 0.98-1.00 1.00-1.50 1.50-2.00

三、保险费计算公式

身故责任保险费=身故保险金额×身故责任年度基准费

率×通用费率调整系数

伤残责任保险费=伤残保险金额×伤残责任年度基准费

率×通用费率调整系数

医疗费用责任保险费=医疗费用保险金额×医疗费用责

任年度基准费率×通用费率调整系数×医疗费用责任费率

调整系数

住院津贴责任保险费=住院津贴每日给付标准÷10×住

院津贴责任年度基准保险费×通用费率调整系数×住院津

贴责任费率调整系数

保险费=∑（身故责任保险费+伤残责任保险费+医疗费

用责任保险费+住院津贴责任保险费）

四、短期费率表
保险期间

（个月）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年费率的

百分比%
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

注：不足一个月的部分按一个月计收。


